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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廣東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zwgk.gd.gov.cn/00694001X/201508/t20150827_618125.html） 

 

附錄 

 

省工商局等八部门转发工商总局等六部门 

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 “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的通知 

 

粤工商〔2015〕20 号 

 

各地级以上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编办，发展改革委（局）、经济和信

息化主管部门、地方税务局、质量技术监督局、法制办（局）、国家税务局： 

 

现将《工商总局等六部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

度改革的意见〉的通知》（工商企注字〔2015〕121 号，以下简称六部门《通知》）转发给你们。

为确保我省“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先行全面推开、平稳顺利过渡，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15〕

51 号）有关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提高认识，深刻领会我省先行全面推开“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 

 

实行“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改革部署，是商事制度领域的

重大创新。这项改革能够有效简化市场准入手续、创新市场准入制度、消除监管盲区，有利于

持续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利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有利于促进企业

信用体系建设，对于推进统一的市场准入体系和统一的市场监管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省“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起步较早，具备了先行全面推开的良好基础。根据我省改

革的部署，我省要先行全面推开“一照一码”登记模式，为全国全面推开“三证合一”登记制

度改革探索和积累经验。各相关单位要从全面深化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的高度，提高对此项改革重要性的认识，加紧推进各项工作，确保此项改革顺利实施。 

 

二、全面推进，规范统一“一照一码”登记 

 

（一）关于我省“一照一码”改革的实施时间。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起，在全省全面实施

“三证合一”登记制度，统一实行“一照一码”登记模式。 

 

（二）关于我省“一照一码”改革的适用范围。我省“一照一码”改革适用范围，包括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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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分支机构（以下统称企业）。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或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以下简称登记机关）在办理企业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及换照申请时，核发加载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企业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不再发放。个体工商户、外国（地

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待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明确相关事项后，参照本通知规定组织实施。 

 

（三）关于“一窗受理”。“一照一码”改革，要求落实“一窗受理”办理。“一窗”可

以是登记机关的服务窗口，也可以是地方政府设立的综合服务窗口。各地可按照便民利民的原

则，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设置。 

 

（四）关于实行“一套材料”和“一表登记”申请。由省工商局根据六部门《通知》，结

合我省商事制度改革的实际，修订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登记申请文书规范和提交材料规范

后组织实施。 

 

（五）关于办理注销登记时企业需提交的“清税证明”。企业办理注销登记时，需分别提

供国税、地税部门开具的“清税证明”，具体为《税务事项通知书》（注销税务登记核准通知）。 

 

（六）关于“一照一码”企业信息共享。我省依托广东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实现工商

与税务、质监部门的信息共享。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负责建设完善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编

制“一照一码”企业信息专题的共享目录，协调各有关部门与共享平台互联互通，共享“一照

一码”数据信息，建立数据比对纠错机制。省工商局将企业登记共享信息实时传输至省政务信

息资源共享平台。省地税局、省质监局、省国税局及时到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获取“一照

一码”企业数据信息，并分发到省以下税务（不含深圳市国税局）、质监部门。根据接收的共

享信息，质监部门要加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后的校核工作，税务部门加强税务监督工作。

省地税局、省质监局、省国税局要及时将有关信息传输至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推动企业

基本登记信息和相关信用信息共享和应用。省发展改革委要加快建设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依托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加强公共信用信息的整合和应用。政务信息共享交换平台的运行、

管理指导意见由省经济和信息化委会同各相关部门另行制发。 

 

（七）关于收缴原发证照。企业在办理变更登记或申请换照时，登记机关应收缴其原发营

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没有领取组织机构代码证和国税、地税登记证的，申

请人应提交未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和国税、地税登记证的申明。登记机关在办理变更登记或换

照后，及时将企业原证照收缴信息传输至省政务信息共享平台，便于各相关部门对原发证照的

管理。企业换发“一照一码”营业执照后，原发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自然

失效。 

 

三、加强组织领导，为全省“一照一码”改革的顺利实施、平稳过渡提供有力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先行全面推开“一照一码”改革是我省当前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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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5〕

50 号）和六部门《通知》的要求，推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相关部

门参与的改革领导机制，加强对“一照一码”改革工作的领导，协调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要认真制定本部门具体组织实施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确保改革的各项工作落实

到位。 

 

（二）加强工作协同。“一照一码”改革涉及面广，需要协同推进改革的各职能部门，包

括证照应用部门密切配合，协调联动。要建立工商部门牵头，编制、发改、经信、税务、质监、

法制、人民银行等部门参与的协同推进工作机制，切实加强协作和信息化保障，形成工作合力。

各部门要坚持便捷高效的原则，为申请人换发“一照一码”营业执照提供便利，确保“一照一

码”营业执照在与企业有关的领域和环节畅通无阻使用。 

 

（三）加强培训宣传。各相关部门要迅速行动，加强改革的业务培训和窗口管理，确保新

旧业务操作顺利平稳过渡；同时，要加强改革的宣传和对企业的办事指引，切实履行对申请人

的告知义务，及时提供咨询服务，确保改革顺利“落地”。 

 

（四）加强督促检查。各相关部门要对本部门实施改革的情况开展工作督查，推动各项改

革部署落实到位。省有关单位将适时组织督查，并对各地落实改革情况进行通报。 

 

（五）加强法制保障。各相关部门要及时对与“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要求不一致的地

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依法修订和完善。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广东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2015 年 8 月 26 日 

 

 

附件：工商总局等六部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

革的意见》的通知.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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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10 

 

 

 

 

 

 

 

 



11 

 

 

 

 

 

 

 

 

 

 

 

 


